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主要职能：负责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行政政法单位。

2、机构情况：机构数为1个。

3、人员情况：单位人员总编制数为179人，其中行政编177人，工勤编2人，年末实有人数为 164  人,其中退休返在职8人。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2016年工资福利支出     
1、2016年工资性支出        22620137元
（1）基本工资               3776172元
（2）各项津补贴             16138884元
（3）绩效工资

（4）年终一次性奖金         314681元
（5）临时工工资及协警工资   446400元
2、2016年社会保障支出       5511421.84 
（1）失业保险                3181.08元
（2）基本医疗保险         1151611.2元
（3）公务员医疗保险       767740.8元
（4）大病医疗保险           24300元
（5）工伤保险                17249.52元
(6)生育保险                 34499.04元
（7）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    3512840.2元
（二）商品服务支出          3157000
（1）公用包干经费           3760169.6元
（2）工会经费               383870.4元
（3）福利经费            12960元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547290.4 
（1）遗属补助               43308元
（2）住房公积金             2303222.4元
（3）体检费                 81000元
（4）犯人生活补助           250000元
（5）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869760元
（四）项目经费              150000元
（1）国内安全保卫专项经费   50000元
（2）禁毒专项经费           50000元
（3）行政拘留所专项费       50000元
三、部门预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情况：

我部门的人均经费为20500元/人，年末在职人为  151  人（不包括8人为返在职），机关运行经费总计为  3157000    元，包括:

(一) 公用包干经费           3103645.6元
(二) 工会经费               305774.4元
(三) 福利经费               14080元
四、“三公经费”说明

2016年预算“三公经费”共计102.7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用 34.2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68.47万元，无公务出国费用。

2016年决算“三公经费”合计259.9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60.8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171.9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27.12万元，无因公出国。公务接待实际支出与2015年实际支出相比减少，虽然减少幅度不大，但2016年对接待费用的内控更加完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于上年相比增幅较大的原因：第一购置执法勤务用车一辆，第二车辆大多使用年限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第三维稳安保执勤办案任务重。
2017年预算“三公经费”共计31.04 元，其中：公务接待31.04万元，德钦县公安局为一类单位原则上不超过公务经费的1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不单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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